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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讯员 崔跃国

新安县的王某报警称被人骗了两万多元钱，可当民
警将诈骗他的犯罪嫌疑人抓住后，王某却突然跑到新安
县公安局，声称要自首！这是咋回事儿？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讯
员 李延武

杨某是浙江人，中专毕业后到栾
川县一家企业工作，任该企业人力资
源部培训管理员，其间，他竟向员工的
培训费伸出了黑手。3月10日，栾川
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杨某有
期徒刑一年。

2011年9月，杨某所在的企业计
划在当年10月对部分员工进行职业
技能鉴定培训，委托栾川县某劳动部
门专业人员授课，培训费由受训工人
支付，杨某负责代收、代管并上交劳动
部门。

接到单位通知后，该企业二分厂
核算员张某收取26名工人的培训费，
共计15530元；三分厂核算员李某收
取38名工人的培训费，共计18010元；
四分厂核算员王某收取25名工人的培
训费，共计12500元。

三人收完钱后，分别于2011年的

9月27日、10月16日交给杨某，加上杨
某已收取的二分厂工人常某所交的600
元培训费，培训费总额为46640元。

2012 年 4 月 9 日，杨某上交了
22000元培训费，余下的24640元暂由
他保管。看着手里的钱，杨某竟然起
了占有之心。

当年4月23日，杨某以父亲病重
为由，带着他的情人携款离厂，先后窜
至洛阳、郑州、开封及上海、云南等地，
将所带培训费挥霍一空。杨某隐藏于
云南省景洪市，以打工维持生计，直到
2013年 8月11日被景洪市公安机关
抓获。

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务，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鉴于被
告人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欲购假币却被骗 害人不成先害己

侯某被押解回新安县后，经审
讯，侯某交待他根本没有出售过高
仿“苹果”手机，只是在去年9月，有
一个网友向其购买假币，他骗了对
方20500元，而他也根本没有假币。

侯某的供述与王某的报案有吻
合有冲突，这让办案民警一头雾水。
为了解开谜团，证实其供述的真实
性，民警立即将侯某使用的电脑送
达相关技术部门做进一步鉴定。

就在民警等待鉴定结论时，3
月10日下午，王某再次急匆匆走
进新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

这次他是来投案的，并交待了隐瞒
的案情。

原来，王某在网上结识侯某
后，侯某对王某说他有假币想出
售，一心想发财的王某便与侯某讨
价还价，商议以20500元的价格购
买35000元假币，不成想邮来的却
是两张光盘。为了能追回被骗的
钱财，王某报警谎称买手机被骗。

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涉嫌
诈骗被新安县警方刑事拘留，王某
因涉嫌买卖假币被公安机关采取
了其他强制措施。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对王某
提供的该网友的QQ号和银行账
户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该网友使用的银行账
户所有人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的
侯某。

细心的民警还查看了该网友
的QQ空间，在空间相册内的一张
照片上发现一辆轿车，通过查询，

民警发现这辆轿车的车主也是侯
某。两份信息印证之下，民警认为
侯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4年 3月 5日，办案民警
赶赴阳泉市盂县进行调查，在当
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民警的调
查结果使侯某的嫌疑度陡然增
加。3月6日上午，侯某在家中被
民警抓获。

事情还要从2013年9月10日
说起，当天下午，一年轻男子走进
新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声
称要报案。

这个年轻人自称王某，是新安
县某武术学校的武术教练。

他告诉民警，他在网上认识
一名网友，对方告诉他有高仿的

“苹果”手机想低价出售。得知这
一消息后，他动了心，自己当教练
收入低，正想找门路赚点外快，自
己完全可以低价买进手机再高价
卖出。

在得到该网友可以先发货后
付款的保证后，王某第二天以每部
4100元的价格购进5部高仿“苹
果”手机，并将20500元购机款汇
至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9月10日下午，当王某打开快
递公司送来的包裹后大吃一惊：包
裹内根本没有什么高仿“苹果”手
机，只有两张光盘。

王某赶紧上网联系网友，可无
论他怎么联系，网友始终没有出
现，王某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急急
忙忙赶到公安局报案。

男子称买手机被骗2万余元

一张照片让警方锁定嫌疑人

男子买的不是手机而是假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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